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蕭朝欽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訴訟代理人  蕭輔麟 

追加  原告  蕭朝宗 

被  上訴人  公業蕭輝傑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富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

月26日本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簡字第154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之規定，

原告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除有同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外，應得他造之同意。次按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被告同意者，

不在此限，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

人於本院追加原告為當事人，經被上訴人同意（見二審卷第

371頁），是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

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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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

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

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

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

項亦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

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

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

始為終結。經查：被上訴人前執本院106年度訴字第649號民

事判決暨確定證明書（下稱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

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拆除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鎮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前確定判決附

圖編號A所示、面積28.49平方公尺之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

建物），並將該所占用之28.4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A範圍土

地）返還被上訴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60210號返還

土地等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

所為之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受理中，而系爭強制

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

認無訛，則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於程序

上即無不合，先予陳明。

三、追加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方面：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略以：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

應將系爭鐵皮建物拆除，並將A範圍土地騰空返還予被上訴

人；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即前管理人蕭丁中曾

於民國108年1月27日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被上

訴人同意將A範圍土地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直至被上訴人

公業解散為止，故於前確定判決後，雙方既簽立系爭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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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即發生消滅或妨礙被上訴人於系爭確定判決請求之事

由，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系爭執行程序。

又被上訴人既已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

圍土地，系爭鐵皮建物自得繼續無償占用A範圍土地，直至

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系爭協議書，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

件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

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略以：蕭丁中與其簽立系爭協議書，係委

由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624地號土地），其中624地號土地原有418.5平方公

尺，系爭土地是1,005平方公尺，上訴人占用大約是1％（約

5坪左右），卻要為被上訴人管理上開2筆土地，系爭協議書

實存有對價關係；被上訴人雖以將系爭土地出售為由，終止

系爭協議書及與上訴人間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然被上

訴人為上開意思表示時，尚無出售系爭土地之事實，前開終

止意思表示縱於112年5月5日送達上訴人，亦不生終止效

果；被上訴人另於113年6月11日當庭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因

系爭協議書存有對價關係，上開協議書效力仍繼續存續等

語。

二、追加原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以言詞主張略

以：其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鐵皮建物之共有人，其知悉上訴

人、蕭丁中間有簽立系爭協議書，因為上開事宜都是上訴人

處理，其甚少理會，但因有系爭協議書，其對於A範圍土地

即有占有權利，得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且被上訴人應容許

其、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就被上訴人當庭終止系爭

協議書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其並無意見等語。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抗辯略以：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書之效

力，因前判決確定日期為107年5月31日，系爭協議書簽署日

期之108年有塗改痕跡，顯然係屬變造文件；系爭協議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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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業派下土地永久借予他人使用，屬於祭祀公業財產處

分事項，應於派下員大會追認，系爭協議書作成後未經派下

員大會追認，已難認有效。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出售予

訴外人奇福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奇福公司），並簽訂土地買

賣契約書、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2年9月30日前清除

地上物後再續約買賣，被上訴人基此以民事答辯狀終止雙方

間借用關係，上訴人已於112年5月5日收受，已生終止效

果，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合法占有權利，其不得訴請排

除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等語。

　㈡被上訴人於本院補充陳述：如本院認先前以民事答辯狀所為

終止意思表示不生效力，被上訴人於113年6月11日準備程序

期日，當庭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系爭土地已於000

年0月0日出售，並於同年3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予買受人盧

志堅、陳麗環（下稱盧志堅等2人）為由，再為終止借用關

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追加原告已不得主張就A範圍土地

具有合法占有權利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原告，上訴人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㈢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

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止；追加原告聲明：

同上述㈡㈢。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

員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

  ㈡被上訴人現派下員蕭鉫育、蕭富棋、蕭富達（下合稱蕭鉫育

等3人）於105年間，對於被上訴人提起確認派下權存在訴

訟，經前開訴訟確認其等對於被上訴人之派下權存在。

  ㈢蕭鉫育等3人、蕭丁中為被上訴人現派下員，經其等於111年

4月6日選任蕭富棋為被上訴人之管理人。

  ㈣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所有，上有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之系

爭鐵皮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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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被上訴人前曾對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

訴訟，經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應將系爭鐵皮建

物拆除並返還A範圍土地予被上訴人。

  ㈥被上訴人有持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件聲請強制執

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㈦被上訴人將系爭土地出售奇福公司，未辦理移轉登記。

　㈧被上訴人嗣後已將系爭土地於000年0月0日出售盧志堅等2人

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於同年3月19日辦理移轉登記。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請求排除系爭

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其無

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㈧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二

審卷第113頁至第115頁、第446頁），亦未見追加原告有以

書狀或言詞爭執，且有105年3月4日田鎮民字第1050003667

號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111年9月19日協議書、彰化縣

田中鎮公所111年4月20日田鎮民字第1110006400號函暨公業

蕭輝傑選任管理人等資料、土地買賣契約書（被上訴人與奇

福公司間、被上訴人與盧志堅2人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

13年2月16日田鎮民字第1130002263號函、系爭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可參，並經本院調取前確定判決卷宗、系爭強制執

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

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

有明文；上開第358條第1項規定，須其簽名蓋章係本人或代

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有適

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當

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而無瑕疵，始有訴訟法上

之形式證據力，更須其內容與待證事實有關，且屬可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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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實質證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協議書雖經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

其形式上真正，惟證人蕭丁中於本院具結證稱：其為被上訴

人前管理人，系爭協議書係由其草擬，並由其簽署，其簽立

的時間為108年1月27日，因為跨年度誤寫成107年，所以改

寫為108年，當時被上訴人僅有派下員1人即其，其為管理

人，所以由其簽立系爭協議書，其簽立協議書係因為其居住

在臺中，上訴人為其舅舅，上訴人之挖土機、生財工具都放

置於系爭土地旁之同段199地號土地（下稱199地號土地），

其就找上訴人，表示不追究上訴人占用A範圍土地，但由上

訴人為其看管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所以才簽立系爭協

議書；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無償使用至公葉蕭輝傑解散為

止」就是指到系爭土地出售時，其雖然只找上訴人講，但因

為199地號土地為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所以其認為對於

追加原告亦有適用，但其未曾與追加原告接洽過等語（見二

審卷第232頁至第237頁）。堪認系爭協議書為被上訴人前管

理人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親自簽署，系爭協議書之形式上

證據力已屬可認。

　㈢按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

者，應取得派下現員2分之1以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

決議，應有派下現員3分之2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4分

之3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3分

之2以上書面之同意：…財產之處分及設定負擔；管理人

就祭祀公業法人財產之管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僅得為保

全及以利用或改良為目的之行為，祭祀公業條例第33條第1

項第2款、第36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祭祀公業之財產若要

處分或設定負擔，須經派下員大會以上述決議方式為之，但

管理人僅係對該祭祀公業之財產進行管理，則無庸經派下員

大會特別決議。次按共有物之出借或出租，係典型之利用行

為而為管理權能之一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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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協議書未經所有派下員追認，縱屬真實亦

為無效等等。惟觀之系爭協議書文義記載內容「彰化縣○○

鎮○○○段000號誤占到同地段188地號土地28.49平方公

尺，所有人公業蕭輝傑不虞追究並無償提供其使用直至公業

蕭輝傑解散為止」等語（見原審卷第21頁），可見系爭協議

書係就A範圍土地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乙事為約定，並非處

分A範圍土地，依前開說明，僅需公業管理人即可為管理行

為。則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

之派下員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乙節，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蕭

丁中於105年3月8日推選自己為被上訴人管理人乙節，亦有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05年3月22日田鎮民字第1050004695號函

可參。是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基於被上訴人管理人地位就

系爭土地為管理行為即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對上訴人

即已生效力。

　⒉惟系爭協議書僅有上訴人簽署於上，蕭丁中亦稱其未曾與追

加原告接洽，追加原告於本院亦稱其不受系爭協議書拘束

（見二審卷第427頁），是認系爭協議書僅存立於上訴人、

被上訴人間，追加原告即無從持系爭協議書排除系爭執行程

序，或請求被上訴人履行協議，是追加原告於本件請求，顯

然無據。　

　㈣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

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

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

訂立使用借貸契約以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

預見者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

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

必要，不必深究。被上訴人有自己需用系爭土地以供建屋之

事實，而為出借系爭土地時所不能預知，在原判決既已詳為

闡明，則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於法自非

無據（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判決參照）。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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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系爭協議書係存立於上訴人、被上訴人間，已經本院認定如

上。上訴人雖執其需為被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

地，主張系爭協議書具有對價關係等等，然觀之系爭協議書

內容記載，未曾存有上訴人所指之約定內容；且於上訴人於

蕭丁中來本院作證前，亦未曾為上述主張，顯見蕭丁中所稱

代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僅屬其簽立系爭協議書時

之未揭露於外之內心動機或意圖，不能逕認為上訴人、被上

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更不能認有何對價關

係。是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義應屬借用契約。

　⒉又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以其已將系爭土地出售而需用土

地為由，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民事答辯狀終止系爭

協議書之借用關係，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收受，此有

民事答辯狀暨回執可參（見原審卷第29頁至第33頁、二審卷

第339頁）。上訴人雖以系爭土地後未辦理移轉登記爭執終

止不合法等等，然被上訴人與奇福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

乙事，除於111年7月18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外，另於111年9

月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本標的經地政機關鑑界發現有被鄰

地199地號占用並有地上物，依買賣契約第六條第三項賣方

應負責排除占用點交與買方」等語（見原審卷第37頁），堪

認被上訴人為上開終止借用關係意思表示時，確有將A範圍

土地取回占有之必要，其於112年5月4日以前開民事答辯狀

終止借用關係，即合於上開民法第472條第1款約定內容，是

認系爭協議書已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合法終止。基

此，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可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存

在；其亦無從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無償使用A

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系爭協議書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等無償使用A範

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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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徐沛然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康綠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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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蕭朝欽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訴訟代理人  蕭輔麟  
追加  原告  蕭朝宗  
被  上訴人  公業蕭輝傑


法定代理人  蕭富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26日本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簡字第154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除有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外，應得他造之同意。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原告為當事人，經被上訴人同意（見二審卷第371頁），是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為終結。經查：被上訴人前執本院106年度訴字第649號民事判決暨確定證明書（下稱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拆除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前確定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28.49平方公尺之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建物），並將該所占用之28.4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A範圍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60210號返還土地等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受理中，而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則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於程序上即無不合，先予陳明。
三、追加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方面：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略以：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應將系爭鐵皮建物拆除，並將A範圍土地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即前管理人蕭丁中曾於民國108年1月27日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被上訴人同意將A範圍土地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直至被上訴人公業解散為止，故於前確定判決後，雙方既簽立系爭協議書，即發生消滅或妨礙被上訴人於系爭確定判決請求之事由，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系爭執行程序。又被上訴人既已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系爭鐵皮建物自得繼續無償占用A範圍土地，直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系爭協議書，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略以：蕭丁中與其簽立系爭協議書，係委由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624地號土地），其中624地號土地原有418.5平方公尺，系爭土地是1,005平方公尺，上訴人占用大約是1％（約5坪左右），卻要為被上訴人管理上開2筆土地，系爭協議書實存有對價關係；被上訴人雖以將系爭土地出售為由，終止系爭協議書及與上訴人間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然被上訴人為上開意思表示時，尚無出售系爭土地之事實，前開終止意思表示縱於112年5月5日送達上訴人，亦不生終止效果；被上訴人另於113年6月11日當庭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因系爭協議書存有對價關係，上開協議書效力仍繼續存續等語。
二、追加原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以言詞主張略以：其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鐵皮建物之共有人，其知悉上訴人、蕭丁中間有簽立系爭協議書，因為上開事宜都是上訴人處理，其甚少理會，但因有系爭協議書，其對於A範圍土地即有占有權利，得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且被上訴人應容許其、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就被上訴人當庭終止系爭協議書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其並無意見等語。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抗辯略以：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書之效力，因前判決確定日期為107年5月31日，系爭協議書簽署日期之108年有塗改痕跡，顯然係屬變造文件；系爭協議書因涉及公業派下土地永久借予他人使用，屬於祭祀公業財產處分事項，應於派下員大會追認，系爭協議書作成後未經派下員大會追認，已難認有效。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外人奇福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奇福公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2年9月30日前清除地上物後再續約買賣，被上訴人基此以民事答辯狀終止雙方間借用關係，上訴人已於112年5月5日收受，已生終止效果，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合法占有權利，其不得訴請排除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等語。
　㈡被上訴人於本院補充陳述：如本院認先前以民事答辯狀所為終止意思表示不生效力，被上訴人於113年6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系爭土地已於000年0月0日出售，並於同年3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予買受人盧志堅、陳麗環（下稱盧志堅等2人）為由，再為終止借用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追加原告已不得主張就A範圍土地具有合法占有權利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原告，上訴人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㈢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止；追加原告聲明：同上述㈡㈢。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員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
  ㈡被上訴人現派下員蕭鉫育、蕭富棋、蕭富達（下合稱蕭鉫育等3人）於105年間，對於被上訴人提起確認派下權存在訴訟，經前開訴訟確認其等對於被上訴人之派下權存在。
  ㈢蕭鉫育等3人、蕭丁中為被上訴人現派下員，經其等於111年4月6日選任蕭富棋為被上訴人之管理人。
  ㈣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所有，上有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之系爭鐵皮建物。
  ㈤被上訴人前曾對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訴訟，經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應將系爭鐵皮建物拆除並返還A範圍土地予被上訴人。
  ㈥被上訴人有持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件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㈦被上訴人將系爭土地出售奇福公司，未辦理移轉登記。
　㈧被上訴人嗣後已將系爭土地於000年0月0日出售盧志堅等2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於同年3月19日辦理移轉登記。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請求排除系爭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其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㈧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二審卷第113頁至第115頁、第446頁），亦未見追加原告有以書狀或言詞爭執，且有105年3月4日田鎮民字第1050003667號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111年9月19日協議書、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11年4月20日田鎮民字第1110006400號函暨公業蕭輝傑選任管理人等資料、土地買賣契約書（被上訴人與奇福公司間、被上訴人與盧志堅2人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13年2月16日田鎮民字第1130002263號函、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並經本院調取前確定判決卷宗、系爭強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第358條第1項規定，須其簽名蓋章係本人或代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而無瑕疵，始有訴訟法上之形式證據力，更須其內容與待證事實有關，且屬可信者，始有實質證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協議書雖經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惟證人蕭丁中於本院具結證稱：其為被上訴人前管理人，系爭協議書係由其草擬，並由其簽署，其簽立的時間為108年1月27日，因為跨年度誤寫成107年，所以改寫為108年，當時被上訴人僅有派下員1人即其，其為管理人，所以由其簽立系爭協議書，其簽立協議書係因為其居住在臺中，上訴人為其舅舅，上訴人之挖土機、生財工具都放置於系爭土地旁之同段199地號土地（下稱199地號土地），其就找上訴人，表示不追究上訴人占用A範圍土地，但由上訴人為其看管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所以才簽立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無償使用至公葉蕭輝傑解散為止」就是指到系爭土地出售時，其雖然只找上訴人講，但因為199地號土地為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所以其認為對於追加原告亦有適用，但其未曾與追加原告接洽過等語（見二審卷第232頁至第237頁）。堪認系爭協議書為被上訴人前管理人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親自簽署，系爭協議書之形式上證據力已屬可認。
　㈢按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2分之1以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3分之2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4分之3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3分之2以上書面之同意：…財產之處分及設定負擔；管理人就祭祀公業法人財產之管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僅得為保全及以利用或改良為目的之行為，祭祀公業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第36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祭祀公業之財產若要處分或設定負擔，須經派下員大會以上述決議方式為之，但管理人僅係對該祭祀公業之財產進行管理，則無庸經派下員大會特別決議。次按共有物之出借或出租，係典型之利用行為而為管理權能之一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協議書未經所有派下員追認，縱屬真實亦為無效等等。惟觀之系爭協議書文義記載內容「彰化縣○○鎮○○○段000號誤占到同地段188地號土地28.49平方公尺，所有人公業蕭輝傑不虞追究並無償提供其使用直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等語（見原審卷第21頁），可見系爭協議書係就A範圍土地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乙事為約定，並非處分A範圍土地，依前開說明，僅需公業管理人即可為管理行為。則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員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乙節，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蕭丁中於105年3月8日推選自己為被上訴人管理人乙節，亦有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05年3月22日田鎮民字第1050004695號函可參。是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基於被上訴人管理人地位就系爭土地為管理行為即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對上訴人即已生效力。
　⒉惟系爭協議書僅有上訴人簽署於上，蕭丁中亦稱其未曾與追加原告接洽，追加原告於本院亦稱其不受系爭協議書拘束（見二審卷第427頁），是認系爭協議書僅存立於上訴人、被上訴人間，追加原告即無從持系爭協議書排除系爭執行程序，或請求被上訴人履行協議，是追加原告於本件請求，顯然無據。　
　㈣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以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見者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被上訴人有自己需用系爭土地以供建屋之事實，而為出借系爭土地時所不能預知，在原判決既已詳為闡明，則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於法自非無據（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系爭協議書係存立於上訴人、被上訴人間，已經本院認定如上。上訴人雖執其需為被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主張系爭協議書具有對價關係等等，然觀之系爭協議書內容記載，未曾存有上訴人所指之約定內容；且於上訴人於蕭丁中來本院作證前，亦未曾為上述主張，顯見蕭丁中所稱代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僅屬其簽立系爭協議書時之未揭露於外之內心動機或意圖，不能逕認為上訴人、被上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更不能認有何對價關係。是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義應屬借用契約。
　⒉又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以其已將系爭土地出售而需用土地為由，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民事答辯狀終止系爭協議書之借用關係，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收受，此有民事答辯狀暨回執可參（見原審卷第29頁至第33頁、二審卷第339頁）。上訴人雖以系爭土地後未辦理移轉登記爭執終止不合法等等，然被上訴人與奇福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乙事，除於111年7月18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外，另於111年9月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本標的經地政機關鑑界發現有被鄰地199地號占用並有地上物，依買賣契約第六條第三項賣方應負責排除占用點交與買方」等語（見原審卷第37頁），堪認被上訴人為上開終止借用關係意思表示時，確有將A範圍土地取回占有之必要，其於112年5月4日以前開民事答辯狀終止借用關係，即合於上開民法第472條第1款約定內容，是認系爭協議書已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合法終止。基此，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可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存在；其亦無從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系爭協議書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等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徐沛然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康綠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蕭朝欽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訴訟代理人  蕭輔麟  
追加  原告  蕭朝宗  
被  上訴人  公業蕭輝傑

法定代理人  蕭富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
月26日本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簡字第154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之規定，
    原告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除有同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外，應得他造之同意。次按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被告同意者，
    不在此限，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
    人於本院追加原告為當事人，經被上訴人同意（見二審卷第
    371頁），是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
    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
    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
    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
    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
    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
    亦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
    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
    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
    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
    為終結。經查：被上訴人前執本院106年度訴字第649號民事
    判決暨確定證明書（下稱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院
    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拆除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鎮○○○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前確定判決附圖編號A
    所示、面積28.49平方公尺之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建物）
    ，並將該所占用之28.4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A範圍土地）返
    還被上訴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60210號返還土地等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
    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受理中，而系爭強制執行程
    序尚未終結乙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
    ，則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於程序上即無
    不合，先予陳明。
三、追加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方面：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略以：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
    應將系爭鐵皮建物拆除，並將A範圍土地騰空返還予被上訴
    人；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即前管理人蕭丁中曾
    於民國108年1月27日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被上
    訴人同意將A範圍土地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直至被上訴人
    公業解散為止，故於前確定判決後，雙方既簽立系爭協議書
    ，即發生消滅或妨礙被上訴人於系爭確定判決請求之事由，
    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系爭執行程序。又被
    上訴人既已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
    地，系爭鐵皮建物自得繼續無償占用A範圍土地，直至公業
    蕭輝傑解散為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系爭
    協議書，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
    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償使
    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略以：蕭丁中與其簽立系爭協議書，係委
    由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624地號土地），其中624地號土地原有418.5平方公尺，
    系爭土地是1,005平方公尺，上訴人占用大約是1％（約5坪左
    右），卻要為被上訴人管理上開2筆土地，系爭協議書實存
    有對價關係；被上訴人雖以將系爭土地出售為由，終止系爭
    協議書及與上訴人間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然被上訴人
    為上開意思表示時，尚無出售系爭土地之事實，前開終止意
    思表示縱於112年5月5日送達上訴人，亦不生終止效果；被
    上訴人另於113年6月11日當庭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因系爭協
    議書存有對價關係，上開協議書效力仍繼續存續等語。
二、追加原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以言詞主張略以
    ：其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鐵皮建物之共有人，其知悉上訴人、
    蕭丁中間有簽立系爭協議書，因為上開事宜都是上訴人處理
    ，其甚少理會，但因有系爭協議書，其對於A範圍土地即有
    占有權利，得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且被上訴人應容許其、上
    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就被上訴人當庭終止系爭協議書
    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其並無意見等語。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抗辯略以：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書之效力
    ，因前判決確定日期為107年5月31日，系爭協議書簽署日期
    之108年有塗改痕跡，顯然係屬變造文件；系爭協議書因涉
    及公業派下土地永久借予他人使用，屬於祭祀公業財產處分
    事項，應於派下員大會追認，系爭協議書作成後未經派下員
    大會追認，已難認有效。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
    外人奇福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奇福公司），並簽訂土地買賣
    契約書、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2年9月30日前清除地
    上物後再續約買賣，被上訴人基此以民事答辯狀終止雙方間
    借用關係，上訴人已於112年5月5日收受，已生終止效果，
    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合法占有權利，其不得訴請排除系
    爭執行程序，及請求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等語。
　㈡被上訴人於本院補充陳述：如本院認先前以民事答辯狀所為
    終止意思表示不生效力，被上訴人於113年6月11日準備程序
    期日，當庭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系爭土地已於000
    年0月0日出售，並於同年3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予買受人盧
    志堅、陳麗環（下稱盧志堅等2人）為由，再為終止借用關
    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追加原告已不得主張就A範圍土地
    具有合法占有權利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原告，上訴人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㈢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
    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止；追加原告聲明：同
    上述㈡㈢。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員
    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
  ㈡被上訴人現派下員蕭鉫育、蕭富棋、蕭富達（下合稱蕭鉫育
    等3人）於105年間，對於被上訴人提起確認派下權存在訴訟
    ，經前開訴訟確認其等對於被上訴人之派下權存在。
  ㈢蕭鉫育等3人、蕭丁中為被上訴人現派下員，經其等於111年4
    月6日選任蕭富棋為被上訴人之管理人。
  ㈣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所有，上有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之系
    爭鐵皮建物。
  ㈤被上訴人前曾對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
    訴訟，經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應將系爭鐵皮建
    物拆除並返還A範圍土地予被上訴人。
  ㈥被上訴人有持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件聲請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㈦被上訴人將系爭土地出售奇福公司，未辦理移轉登記。
　㈧被上訴人嗣後已將系爭土地於000年0月0日出售盧志堅等2人
    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於同年3月19日辦理移轉登記。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請求排除系爭
    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其無
    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㈧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二審
    卷第113頁至第115頁、第446頁），亦未見追加原告有以書
    狀或言詞爭執，且有105年3月4日田鎮民字第1050003667號
    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111年9月19日協議書、彰化縣田
    中鎮公所111年4月20日田鎮民字第1110006400號函暨公業蕭
    輝傑選任管理人等資料、土地買賣契約書（被上訴人與奇福
    公司間、被上訴人與盧志堅2人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13
    年2月16日田鎮民字第1130002263號函、系爭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可參，並經本院調取前確定判決卷宗、系爭強制執行
    事件卷宗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
    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
    有明文；上開第358條第1項規定，須其簽名蓋章係本人或代
    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有適
    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當
    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而無瑕疵，始有訴訟法上
    之形式證據力，更須其內容與待證事實有關，且屬可信者，
    始有實質證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協議書雖經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
    其形式上真正，惟證人蕭丁中於本院具結證稱：其為被上訴
    人前管理人，系爭協議書係由其草擬，並由其簽署，其簽立
    的時間為108年1月27日，因為跨年度誤寫成107年，所以改
    寫為108年，當時被上訴人僅有派下員1人即其，其為管理人
    ，所以由其簽立系爭協議書，其簽立協議書係因為其居住在
    臺中，上訴人為其舅舅，上訴人之挖土機、生財工具都放置
    於系爭土地旁之同段199地號土地（下稱199地號土地），其
    就找上訴人，表示不追究上訴人占用A範圍土地，但由上訴
    人為其看管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所以才簽立系爭協議
    書；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無償使用至公葉蕭輝傑解散為止」
    就是指到系爭土地出售時，其雖然只找上訴人講，但因為19
    9地號土地為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所以其認為對於追加
    原告亦有適用，但其未曾與追加原告接洽過等語（見二審卷
    第232頁至第237頁）。堪認系爭協議書為被上訴人前管理人
    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親自簽署，系爭協議書之形式上證據
    力已屬可認。
　㈢按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
    者，應取得派下現員2分之1以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
    決議，應有派下現員3分之2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4分
    之3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3分
    之2以上書面之同意：…財產之處分及設定負擔；管理人就
    祭祀公業法人財產之管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僅得為保全
    及以利用或改良為目的之行為，祭祀公業條例第33條第1項
    第2款、第36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祭祀公業之財產若要處
    分或設定負擔，須經派下員大會以上述決議方式為之，但管
    理人僅係對該祭祀公業之財產進行管理，則無庸經派下員大
    會特別決議。次按共有物之出借或出租，係典型之利用行為
    而為管理權能之一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
    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協議書未經所有派下員追認，縱屬真實亦
    為無效等等。惟觀之系爭協議書文義記載內容「彰化縣○○鎮
    ○○○段000號誤占到同地段188地號土地28.49平方公尺，所有
    人公業蕭輝傑不虞追究並無償提供其使用直至公業蕭輝傑解
    散為止」等語（見原審卷第21頁），可見系爭協議書係就A
    範圍土地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乙事為約定，並非處分A範圍
    土地，依前開說明，僅需公業管理人即可為管理行為。則被
    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員
    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乙節，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蕭丁中於105
    年3月8日推選自己為被上訴人管理人乙節，亦有彰化縣田中
    鎮公所105年3月22日田鎮民字第1050004695號函可參。是蕭
    丁中於108年1月27日基於被上訴人管理人地位就系爭土地為
    管理行為即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對上訴人即已生效力
    。
　⒉惟系爭協議書僅有上訴人簽署於上，蕭丁中亦稱其未曾與追
    加原告接洽，追加原告於本院亦稱其不受系爭協議書拘束（
    見二審卷第427頁），是認系爭協議書僅存立於上訴人、被
    上訴人間，追加原告即無從持系爭協議書排除系爭執行程序
    ，或請求被上訴人履行協議，是追加原告於本件請求，顯然
    無據。　
　㈣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
    ，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
    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
    立使用借貸契約以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
    見者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
    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
    要，不必深究。被上訴人有自己需用系爭土地以供建屋之事
    實，而為出借系爭土地時所不能預知，在原判決既已詳為闡
    明，則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於法自非無
    據（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系爭協議書係存立於上訴人、被上訴人間，已經本院認定如
    上。上訴人雖執其需為被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
    地，主張系爭協議書具有對價關係等等，然觀之系爭協議書
    內容記載，未曾存有上訴人所指之約定內容；且於上訴人於
    蕭丁中來本院作證前，亦未曾為上述主張，顯見蕭丁中所稱
    代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僅屬其簽立系爭協議書時
    之未揭露於外之內心動機或意圖，不能逕認為上訴人、被上
    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更不能認有何對價關係
    。是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義應屬借用契約。
　⒉又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以其已將系爭土地出售而需用土地
    為由，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民事答辯狀終止系爭協
    議書之借用關係，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收受，此有民
    事答辯狀暨回執可參（見原審卷第29頁至第33頁、二審卷第
    339頁）。上訴人雖以系爭土地後未辦理移轉登記爭執終止
    不合法等等，然被上訴人與奇福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乙
    事，除於111年7月18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外，另於111年9月
    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本標的經地政機關鑑界發現有被鄰地
    199地號占用並有地上物，依買賣契約第六條第三項賣方應
    負責排除占用點交與買方」等語（見原審卷第37頁），堪認
    被上訴人為上開終止借用關係意思表示時，確有將A範圍土
    地取回占有之必要，其於112年5月4日以前開民事答辯狀終
    止借用關係，即合於上開民法第472條第1款約定內容，是認
    系爭協議書已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合法終止。基此，
    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可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存在；
    其亦無從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無償使用A範圍
    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系爭協議書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等無償使用A範
    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徐沛然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康綠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蕭朝欽  
訴訟代理人  盧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施雅芳律師
訴訟代理人  蕭輔麟  
追加  原告  蕭朝宗  
被  上訴人  公業蕭輝傑

法定代理人  蕭富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6月26日本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簡字第154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除有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之情形外，應得他造之同意。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同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原告為當事人，經被上訴人同意（見二審卷第371頁），是上訴人所為追加，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亦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為終結。經查：被上訴人前執本院106年度訴字第649號民事判決暨確定證明書（下稱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拆除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前確定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28.49平方公尺之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建物），並將該所占用之28.49平方公尺土地（下稱A範圍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60210號返還土地等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受理中，而系爭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則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於程序上即無不合，先予陳明。
三、追加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方面：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略以：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應將系爭鐵皮建物拆除，並將A範圍土地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即前管理人蕭丁中曾於民國108年1月27日簽訂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被上訴人同意將A範圍土地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直至被上訴人公業解散為止，故於前確定判決後，雙方既簽立系爭協議書，即發生消滅或妨礙被上訴人於系爭確定判決請求之事由，上訴人自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系爭執行程序。又被上訴人既已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系爭鐵皮建物自得繼續無償占用A範圍土地，直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系爭協議書，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
　㈡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略以：蕭丁中與其簽立系爭協議書，係委由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624地號土地），其中624地號土地原有418.5平方公尺，系爭土地是1,005平方公尺，上訴人占用大約是1％（約5坪左右），卻要為被上訴人管理上開2筆土地，系爭協議書實存有對價關係；被上訴人雖以將系爭土地出售為由，終止系爭協議書及與上訴人間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然被上訴人為上開意思表示時，尚無出售系爭土地之事實，前開終止意思表示縱於112年5月5日送達上訴人，亦不生終止效果；被上訴人另於113年6月11日當庭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因系爭協議書存有對價關係，上開協議書效力仍繼續存續等語。
二、追加原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前以言詞主張略以：其與上訴人同為系爭鐵皮建物之共有人，其知悉上訴人、蕭丁中間有簽立系爭協議書，因為上開事宜都是上訴人處理，其甚少理會，但因有系爭協議書，其對於A範圍土地即有占有權利，得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且被上訴人應容許其、上訴人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就被上訴人當庭終止系爭協議書就A範圍土地之借用關係，其並無意見等語。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被上訴人於原審抗辯略以：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協議書之效力，因前判決確定日期為107年5月31日，系爭協議書簽署日期之108年有塗改痕跡，顯然係屬變造文件；系爭協議書因涉及公業派下土地永久借予他人使用，屬於祭祀公業財產處分事項，應於派下員大會追認，系爭協議書作成後未經派下員大會追認，已難認有效。再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出售予訴外人奇福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奇福公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2年9月30日前清除地上物後再續約買賣，被上訴人基此以民事答辯狀終止雙方間借用關係，上訴人已於112年5月5日收受，已生終止效果，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合法占有權利，其不得訴請排除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繼續使用A範圍土地等語。
　㈡被上訴人於本院補充陳述：如本院認先前以民事答辯狀所為終止意思表示不生效力，被上訴人於113年6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系爭土地已於000年0月0日出售，並於同年3月19日完成移轉登記予買受人盧志堅、陳麗環（下稱盧志堅等2人）為由，再為終止借用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追加原告已不得主張就A範圍土地具有合法占有權利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原告，上訴人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㈢被上訴人應容忍上訴人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公業蕭輝傑解散止；追加原告聲明：同上述㈡㈢。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員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
  ㈡被上訴人現派下員蕭鉫育、蕭富棋、蕭富達（下合稱蕭鉫育等3人）於105年間，對於被上訴人提起確認派下權存在訴訟，經前開訴訟確認其等對於被上訴人之派下權存在。
  ㈢蕭鉫育等3人、蕭丁中為被上訴人現派下員，經其等於111年4月6日選任蕭富棋為被上訴人之管理人。
  ㈣系爭土地為被上訴人所有，上有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之系爭鐵皮建物。
  ㈤被上訴人前曾對上訴人、追加原告提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訴訟，經前確定判決判命上訴人、追加原告應將系爭鐵皮建物拆除並返還A範圍土地予被上訴人。
  ㈥被上訴人有持前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本件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㈦被上訴人將系爭土地出售奇福公司，未辦理移轉登記。
　㈧被上訴人嗣後已將系爭土地於000年0月0日出售盧志堅等2人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於同年3月19日辦理移轉登記。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請求排除系爭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追加原告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容忍其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㈧為上訴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二審卷第113頁至第115頁、第446頁），亦未見追加原告有以書狀或言詞爭執，且有105年3月4日田鎮民字第1050003667號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111年9月19日協議書、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11年4月20日田鎮民字第1110006400號函暨公業蕭輝傑選任管理人等資料、土地買賣契約書（被上訴人與奇福公司間、被上訴人與盧志堅2人間）、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13年2月16日田鎮民字第1130002263號函、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參，並經本院調取前確定判決卷宗、系爭強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第358條第1項規定，須其簽名蓋章係本人或代理人為之，在當事人間已無爭執或經舉證人證明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先證其真正而無瑕疵，始有訴訟法上之形式證據力，更須其內容與待證事實有關，且屬可信者，始有實質證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6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協議書雖經被上訴人以前詞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惟證人蕭丁中於本院具結證稱：其為被上訴人前管理人，系爭協議書係由其草擬，並由其簽署，其簽立的時間為108年1月27日，因為跨年度誤寫成107年，所以改寫為108年，當時被上訴人僅有派下員1人即其，其為管理人，所以由其簽立系爭協議書，其簽立協議書係因為其居住在臺中，上訴人為其舅舅，上訴人之挖土機、生財工具都放置於系爭土地旁之同段199地號土地（下稱199地號土地），其就找上訴人，表示不追究上訴人占用A範圍土地，但由上訴人為其看管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所以才簽立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無償使用至公葉蕭輝傑解散為止」就是指到系爭土地出售時，其雖然只找上訴人講，但因為199地號土地為上訴人、追加原告共有，所以其認為對於追加原告亦有適用，但其未曾與追加原告接洽過等語（見二審卷第232頁至第237頁）。堪認系爭協議書為被上訴人前管理人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親自簽署，系爭協議書之形式上證據力已屬可認。
　㈢按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2分之1以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3分之2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4分之3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3分之2以上書面之同意：…財產之處分及設定負擔；管理人就祭祀公業法人財產之管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僅得為保全及以利用或改良為目的之行為，祭祀公業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第36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祭祀公業之財產若要處分或設定負擔，須經派下員大會以上述決議方式為之，但管理人僅係對該祭祀公業之財產進行管理，則無庸經派下員大會特別決議。次按共有物之出借或出租，係典型之利用行為而為管理權能之一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13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協議書未經所有派下員追認，縱屬真實亦為無效等等。惟觀之系爭協議書文義記載內容「彰化縣○○鎮○○○段000號誤占到同地段188地號土地28.49平方公尺，所有人公業蕭輝傑不虞追究並無償提供其使用直至公業蕭輝傑解散為止」等語（見原審卷第21頁），可見系爭協議書係就A範圍土地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乙事為約定，並非處分A範圍土地，依前開說明，僅需公業管理人即可為管理行為。則被上訴人於105年間，向彰化縣田中鎮公所申請登記之派下員名冊僅有蕭丁中1人乙節，已經本院認定如上；蕭丁中於105年3月8日推選自己為被上訴人管理人乙節，亦有彰化縣田中鎮公所105年3月22日田鎮民字第1050004695號函可參。是蕭丁中於108年1月27日基於被上訴人管理人地位就系爭土地為管理行為即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對上訴人即已生效力。
　⒉惟系爭協議書僅有上訴人簽署於上，蕭丁中亦稱其未曾與追加原告接洽，追加原告於本院亦稱其不受系爭協議書拘束（見二審卷第427頁），是認系爭協議書僅存立於上訴人、被上訴人間，追加原告即無從持系爭協議書排除系爭執行程序，或請求被上訴人履行協議，是追加原告於本件請求，顯然無據。　
　㈣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以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見者而言。而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被上訴人有自己需用系爭土地以供建屋之事實，而為出借系爭土地時所不能預知，在原判決既已詳為闡明，則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於法自非無據（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判決參照）。經查：
　⒈系爭協議書係存立於上訴人、被上訴人間，已經本院認定如上。上訴人雖執其需為被上訴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主張系爭協議書具有對價關係等等，然觀之系爭協議書內容記載，未曾存有上訴人所指之約定內容；且於上訴人於蕭丁中來本院作證前，亦未曾為上述主張，顯見蕭丁中所稱代為管理系爭土地、624地號土地僅屬其簽立系爭協議書時之未揭露於外之內心動機或意圖，不能逕認為上訴人、被上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內容，更不能認有何對價關係。是依系爭協議書所載文義應屬借用契約。
　⒉又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以其已將系爭土地出售而需用土地為由，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以民事答辯狀終止系爭協議書之借用關係，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收受，此有民事答辯狀暨回執可參（見原審卷第29頁至第33頁、二審卷第339頁）。上訴人雖以系爭土地後未辦理移轉登記爭執終止不合法等等，然被上訴人與奇福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乙事，除於111年7月18日簽立土地買賣契約外，另於111年9月19日簽立協議書約定「本標的經地政機關鑑界發現有被鄰地199地號占用並有地上物，依買賣契約第六條第三項賣方應負責排除占用點交與買方」等語（見原審卷第37頁），堪認被上訴人為上開終止借用關係意思表示時，確有將A範圍土地取回占有之必要，其於112年5月4日以前開民事答辯狀終止借用關係，即合於上開民法第472條第1款約定內容，是認系爭協議書已經被上訴人於112年5月5日合法終止。基此，上訴人就A範圍土地即無可排除系爭執行程序之權利存在；其亦無從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追加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系爭協議書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及請求被上訴人容忍其等無償使用A範圍土地至被上訴人解散為止，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原告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徐沛然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康綠株



